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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2月6日 星期四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中金公司为销售机构、参加

中金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20年2月

6日起，本公司增加中金公司为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 ）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同时，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

求，经本公司与中金公司协商一致，自2020年2月6日起，本基金参加中金公司

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中金公司办理本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

间和办理方式以中金公司的规定为准。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

业务

是否参加费率优

惠

000171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二、关于本公司在中金公司推出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本基金参加

中金公司费率优惠活动

1.关于本公司在中金公司推出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

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

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 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投资者通过中金公司办理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起点金额为1元。中金公司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

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若遇

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中金公司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

中金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

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通常将在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

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T+2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

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则确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金公司的有关规定。

2.关于本基金参加中金公司费率优惠活动

费率优惠活动自2020年2月6日起开展，暂不设截止日期。 若有变动，以中

金公司相关公告为准。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 投资者通过中金公司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享

有基金申购费率1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原申购费率×0.1；原申购费率为

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本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

公告。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参加本优惠活动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

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中金

公司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含更新）等法律文件。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

的基金产品的日常申购手续费或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

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通过中金公司办理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投资者仅享有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不同时享有申购费率优惠。

2.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

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若

今后中金公司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

行调整， 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前提下，以

中金公司最新规定为准。

3.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

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

的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含更新）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4.本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5.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金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联系人：杨涵宇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客户服务电话：4009101166

网址：www.cicc.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

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

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

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

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2月6日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

QDII

）

2020

年

2

月

11

日暂停申购、赎回、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2月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易方达原油（QDII-LOF-FOF）

基金主代码 16112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

（QDII）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年2月11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0年2月11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年2月11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2020年2月11日为东京证券交易所非交

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0年2月12日

恢复赎回日 2020年2月12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0年2月12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2020年2月12日为东京证券交易所交易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原油（QDII-LOF-FOF）A 易方达原油（QDII-LOF-FOF）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1129 003321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赎回、定

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人民币

份额场内简称为原油基金。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暂停相关业务针对本基金所有基金份额类别（A类人民币份额基

金代码为161129，A类美元份额基金代码为003322，C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

为003321，C类美元份额基金代码为003323）；

(2)�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

并公告；

(3)�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2月6日

易方达日兴资管日经

225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2020

年

2

月

11

日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2月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日兴资管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易方达日兴资管日经225ETF（QDII）

基金主代码 51300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易方达日兴资管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易

方达日兴资管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

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年2月11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0年2月11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2020年2月11日为东京证券交易所非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0年2月12日

恢复赎回日 2020年2月12日

恢复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2020年2月12日为东京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注： 易方达日兴资管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以下简称“本基金” ）场内简称为225ETF。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

并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2月6日

证券代码：

002558

证券简称：巨人网络 公告编号：

2020－

临

007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4日收到公

司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中堇翊源投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不属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下简称“中堇翊源” ）通知，其为了积

极响应号召，全力支持坚决打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阻击战，同时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对公司股份进行增

持，以实际行动支持公司，维护证券市场稳定，但受疫情影响准备时间过于仓

促，以致忙中出错，因其增持前六个月内存在卖出公司股票的情况，所以构成短

线交易。 具体情况如下：

一、 短线交易的具体情况

2020年1月22日，中堇翊源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41.2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未剔除公司已回购股份，下同）比例为0.07%，成交价格为16.34元

/股。 截至2020年1月22日，中堇翊源持有公司股份15,239.6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7.53%。

2020年春节期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日益严峻，中堇翊源积极

响应号召， 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对

公司股份进行增持，于春节假期后首个交易日（2020年2月3日）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2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买入成本为16.89元/股，

本次交易未产生收益。 截至本公告日，中堇翊源持有公司股份15,359.6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7.56%。

上述交易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卖出公司股票

六个月内又买入的行为构成短线交易。

二、 本次短线交易的补救措施

1、 上述短线交易行为系中堇翊源积极响应号召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以实际行动支持公司，维护证券市场稳定，但受疫情影响准备时间过于

仓促，以致忙中出错。上述短线交易不发生在敏感期内，上述买入行为不存在因

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 亦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情

况。 中堇翊源已深刻意识到本次事项的严重性，现就本次操作失误构成的短线

交易给上司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2、 中堇翊源将汲取本次短线交易事件的教训，并督促相关工作人员加强

法律法规学习，今后中堇翊源将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审慎操作，在证

券交易系统操作过程中谨慎确认，并将自觉遵守《证券法》第四十七条关于禁

止短线交易的规定， 自最后一笔买入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卖出公司股

票，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买入公司股票。

3、 根据《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构成

短线交易的，由此所得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

收益。 公司按照“最高卖价减去最低买价” 计算方法，中堇翊源本次买入股票

120万股最低价16.88元/股大于本次卖出股票最高价16.34元/股， 本次交易未

产生收益，故不存在将收益交至公司的情况。

4、 公司董事会将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重申相关

法律法规，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避免此类情况的再次

发生。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6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20-015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0年1月21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刊登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

决。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名称：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梁斌女士

公司董事长王洪欣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主持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

举董事梁斌女士代为主持会议。

（四）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0年2月5日上午12: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2月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2月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2月5日上

午9:15至2020年2月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现场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电话

0991-8751690

（七）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因全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需要， 限制人员流动和集中，部

分股东及股东代表、部分董事、董事候选人、监事、监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

见证律师无法至现场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无法到会的人员通过微信视

频方式参会，见证律师亦通过微信视频方式列席现场会议并进行见证。 此次通

过微信视频方式参会或列席会议的前述人员视为参加现场会议。

（八）股权登记日：2020年1月31日（星期五）

（九）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588,378,55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7.411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4人，代表4家股东，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535,123,93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4.930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3,254,615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2.481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9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0,266,567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3.739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

冯传求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会总数的二分之一，本届董事会董事任期

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选举边德运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398,6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286,63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012％。

（2）选举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1,872,6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760,62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030％。

（3）选举李良甫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1,872,6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760,6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136％。

（4）选举肖军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1,872,5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760,61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107％。

（5）选举于雅静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944,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832,81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28％。

（6）选举杨江红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1,872,59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760,61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125％。

（7）选举肖会明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1,872,59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760,61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125％。

（8）选举周奕丰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9,617,08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4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1,505,0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8070％。

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选举王子镐先生为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3,551,1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439,1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80％。

（2）选举王新华先生为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3,544,5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432,5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67％。

（3）选举李季鹏先生为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3,625,6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513,6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40％。

（4）选举吴杰江先生为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3,651,2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539,25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56％。

（5）选举贾亿民先生为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3,740,1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628,1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660％。

（二）采取累积投票制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监事会换届选举后，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会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

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尚晓克先生、沈耀华

先生共同组成第七届监事会。

1、选举赵永禄先生为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194,9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082,96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85％。

2、选举谭顺龙先生为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3,192,1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080,1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074％。

3、选举周芳女士为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3,311,8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99,86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8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冯传求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二〇二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

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现场大会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是

真实、合法、有效的，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3486

证券简称：科沃斯 公告编号：

2020-005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5日收到控股股东苏州

创领智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领投资” ）和苏州创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创袖投资” ） 增持计划的进展通知， 创领投资和创袖投资根据增持计划于

2019年10月29日至2020年2月4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以自

有资金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307,69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586%，累计数量已超过计

划增持数量区间下限的 50%，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名称：创领投资、创袖投资、实际控制人钱东奇先生（以下简称“增持主

体” ）

2、增持前持有的股份数量：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控股股东创领投资持有公司235,

848,816股股份，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41.782%， 其一致行动人创袖投资、Ever�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Sky� Sure� Limited共持有公司144,642,456股股份， 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的25.624%。创领投资与以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380,491,272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67.406%；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8），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如

下：

1、增持主体：创领投资、创袖投资、实际控制人钱东奇先生；

2、增持原因：增持主体本次增持及对后续增持计划的安排，是基于其对公司业务未来

发展及投资价值的长期看好，为增强广大投资者信心，决定增持本公司股份；

3、增持股份种类：公司普通股A股股票；

4、增持股份数量：增持主体将在实施期限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择机增持公

司股份，拟增持比例为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8%至1.6%之间（含首次增持），在增持计划实

施期限内，如发生公司总股本变动的情形，增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5、拟增持股份的价格：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其对公司股票价值

的合理判断，并结合二级市场波动情况，实施增持计划；

6、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增持之日起6个月内实施，增持主体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监管规则中有关增持的相关规定，保障增持计划的实施。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窗口期或

公司股票若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将在公司股票复牌后顺

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7、拟用于实施增持计划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19年10月29日至2020年2月4日期间， 创领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为3,156,193股，创袖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为151,500股，合计增持数量为3,307,69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586%，累计数量已超

过计划增持数量区间下限的 50%

截至2020年2月4日，创领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39,005,00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42.341%。创袖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9,113,95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0.472%。增

持主体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83,798,96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67.992%。本次增持未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 、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股价波动可能导致后续增持计划实施的时间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增持计划可能

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

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及法定期间内均未减持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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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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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质押展期的公告（

2

月

6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简称“中南城投” ）有关所持公司股份质押展期情况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

一致行动

人

质押

股数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开始日

原质押

到期日

展期后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用途

中

南

城

投

是

64,660,

000

3.20%

1.72

%

否 否

2019年

1月30日

2020年

1月30日

2021年

1月29日

中邮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补充流

动资金

1、本次质押展期的情况

2、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中南城投

2,019,190,

975

53.71%

1,412,427,

460

69.95% 37.57% 0 0 0 0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展期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以公告日2020年2月6日起算，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

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

时段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万

元）

公告日至

2020年8月5日

551,186,332 27.30% 14.66% 169,000

公告日至

2021年2月5日

1,111,552,110 55.05% 29.57% 396,900

质押还款资金来源于中南城投自有资金；中南城投资金偿付能力强，不存在流动性风

险。

3、 本次股份质押展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4、本次股份质押展期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不

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5、中南城投质押的所持公司股份目前无平仓风险，股份质押均设立风险预警线和平仓

线。 若因股价下跌，达到履约保障警戒线或最低线时，中南城投将采取追加保证金等方式，

避免触及平仓线而引发平仓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质押展期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六日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固有资金及高级管理人员投资公司旗下基金的公告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的信心，拟于近期申购公司旗下管理的股票型或偏股混合型公募基金。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

如下：

一、公司固有资金及公司董事长、总裁、督察长共同出资3300万元，于近期投资公司旗

下管理的股票型或偏股混合型公募基金，且公司固有资金投资期限不少于半年，高级管理

人员投资期限不少于一年。

二、公司副总裁、权益投资部负责人、所投产品基金经理自愿确定金额进行跟投，投资

期限不少于一年。

特此公告。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2月6日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创金合信鑫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延长募集期的公告

创金合信鑫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监会2019年12月

26日证监许可【2019】2951号文准予注册，于2020年1月13日起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

日为2020年2月7日。

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创金合信鑫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创金合

信鑫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创金合信鑫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发售公告》等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创金合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本基金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将

本基金的募集截止日由原定的2020年2月7日延长至2020年4月10日。 在募集期间，本基金

将继续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及各销售机构公开发售本基金，具体事宜以本公司或各销售机

构的公告和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68-0666

官方网址：www.cjhx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2月6日


